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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天夏智慧城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 

年报问询函 
 

公司部年报问询函[2017]第 228号 

 

天夏智慧城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： 

我部在年报审查过程中发现如下问题： 

1、你公司年报显示，报告期内你公司收购了杭州天夏科技集团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天夏科技”）100%股权。请你公司：（1）说明

近三年天夏科技前五名客户、供应商的名称及金额，发生重大变动的，

说明原因。（2）说明天夏科技报告期主要收入对应的合同、合同完成

情况、报告期收入确认的金额和收款情况。 

2、你公司非公发方案中，交易对方承诺天夏科技 2015年、2016

年和 2017年实现的经审计的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的扣除非经常性

损益前后较低的净利润分别是人民币 31,146.68万元、42,360.40万元、

52,561.24万元；你公司聘请会计师对天夏科技 2016年度盈利预测实

现情况出具了专项审核报告。请你公司说明是否聘请会计师对天夏科

技 2015年度盈利预测实现情况出具专项审核报告，未出具的说明原

因并补充出具。 

3、你公司本报告期内参与设立了中科睿德信息技术股权投资基

金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投资基金”），你公司投资 6.9 亿元，占

比 69%；投资基金普通合伙人为中军中科基金管理（北京）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中军中科”），你公司年报披露天夏科技出资 400万元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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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中军中科 40%的股权，该披露与你公司定期报告中披露中军中科的

股权结构为“中睿汇智资本管理（北京）有限公司持有 50%股份、公

司全资子公司杭州天夏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10%股份、中科泰德创

业投资管理（北京）有限责任公司持有 40%股份”不一致。请你公司：

（1）核实中军中科的股权结构及公司出资比例，股权结构追溯至自

然人、上市公司或国资部门；（2）说明中军中科的投资决策委员会的

人员构成提名情况，上市公司对投委会的控制或影响情况；（3）说明

你公司出资 69%却不控制该投资基金的原因，风险与收益是否对等。 

4、你公司年报前十大股东中存在信用担保账户，请你公司按照

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 号——年度报

告的内容与格式（2015年修订）》（以下简称“2号准则”）第四十六

条（五）的规定进行更正披露。 

5、你公司报告期内进行董监事会换届，更换了超过 2/3 的董事

和全部监事。请你公司：（1）按照 2号准则第五十三条补充披露所有

报告期现任、离任董监高的基本情况（任职起始日为首次聘任日）及

持股变动情况；（2）说明大规模更换董监高对你公司的影响；（3）结

合股份数量、新一届董事会席位及提名等情况，说明公司实际控制人

是否仍能控制公司。 

6、你公司应收款项对关联方组合采取计提方法为“其他方法”，

天夏科技对关联方组合采取计提方法为“不计提”。请你公司说明“其

他方法”的具体方法，天夏科技对关联方组合计提减值的会计政策是

否与上市公司一致，采用不计提的原因和合理性。 

7、补充说明前五名应收账款的单位、关联关系、形成时间、原

因、账龄，分别说明同类业务其他客户的一般结算周期，存在显著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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异的，说明原因。 

8、你公司本期年报显示，报告期内公司核销应收账款 9000万元、

其他应收款 1.06 亿元。请你公司对照《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财

务信息披露质量的通知》（证监会会计字[2004] 1 号）详细说明你公

司是否已履行相应审批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，已履行和未履行审议披

露部分的金额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涉及需披露的，请及时履行

披露义务，并在 6月 20前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，同时抁送派出

机构。 

特此函告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 

公司管理部 

2017年 6月 5日 

 


